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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教委组（2009）25号
★
徐汇区教育系统

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工作方案（试行）

为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区委组织部关于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实行“公推直选”的要求，结合教育系统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学校党组织民主建设为基础，以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和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为着力点，完善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公推直选”办法，保障党员权利，提高党内外群众对党组织领导班子的公认度，扩大党在学校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学校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总体要求

教育党工委所属党组织换届选举，普遍实行“公推”，即采取“组织推荐、党员推荐、群众推荐与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公开推荐新一届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候选人；一般实行“直选”，即通过召开党员大会直接选举新一届基层党组织委员、书记和副书记。

三、基本原则

为确保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既能让组织满意、党员满意，又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群众公认，须坚持以下原则：

1、党管干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2、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结构合理原则；

3、竞争择优和按章办事原则。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准备阶段
1、组织动员

（1）召开党委（总支、支部）委员会会议：学习研究“公推直选”文件精神；讨论制定本单位党组织“公推直选”方案。

（2）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原则，广泛宣传“公推直选”工作；组织党员以会议方式讨论并完善“公推直选”方案；让群众了解“公推直选”方案，并听取意见。

2、起草报告

报告以本届党委（总支、支部）成立为时间起点，系统梳理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总结基本经验和体会，分析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提出继续努力的方向；报告起草要以讨论稿、征求意见稿等递进形式在党内外广泛征求意见，并形成草案。

3、学习宣传

要组织党员学习换届选举工作相关文件，掌握换届选举有关知识；要利用校园网络、宣传橱窗等阵地按党务公开的要求，及时公布“公推直选”进展情况。

（二）公开推荐阶段

1、公开推荐

本届委员对全体党员述职，组织全体党员对本届党组织进行民主评议；组织党员、群众按照新一届党组织班子成员的职数分别进行公开推荐。

2、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

在通过资格审查和满足班子结构需要的前提下，根据公开推荐票数的多少，按不少于设定委员职数40%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列为考察对象。要注意听取相关人选本人意见。对没有得到多数党员、群众推荐的党员一般不能列为考察对象。

3、组织考察

按干部管理权限对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在学校党员、群众中进行德、能、勤、绩、廉方面的综合考察。

4、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

召开全体委员会议。汇总对候选人初步人选的考察和推荐情况，在满足班子结构要求前提下，按不少于设定委员职数20%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可根据需要组织党员群众在公开推荐和组织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公开推荐，委员会会议按照推荐票数以及班子结构需要，研究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各单位可采用多种方式增进教职工对候选人的了解。

（三）换届直选阶段

1、筹备工作

（1）召开党委（总支、支部）委员会会议：审议工作报告、选举办法草案，筹备党员大会会务工作等。

（2）召开党员大会预备会议。
2、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换届直选。

3、本届党组织主持工作到上级党委批准新一届委员会成立止。

（四）工作总结阶段

（1）可组织党员对“公推直选”工作进行满意度测评。

（2）做好有关材料的整理归档。

五、其它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参照本方案精神指导下属党支部换届工作。

附件：徐汇区教育系统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工作操作步骤(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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